本溪市商品房购房支持政策

一、人才支持政策
2023年1月1日以来，全日制高校应届毕业生来（回）溪企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就业创业并缴纳社会保险，5年内购买住房的，一次性发放购房补贴。其中对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补贴标准为：博士每人8万元、硕士每人4万元、本科生每人2万元；对购买二手房的，补贴标准为：博士每人3万元、硕士每人2万元、本科生每人1万元（相关事宜向市委组织部人才科咨询）。
二、契税政策
（一）按照《辽宁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的调整方案》有关规定，我省契税适用税率调整为3%，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。
（二）按照《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）有关规定如下，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：
1.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（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，下同）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1.5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
2.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2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。
三、贷款及公积金支持政策
1.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在满足其他现行贷款政策基础上，将借款人申请贷款的最高额度由借款人（含共同申请人）公积金账户缴存余额的20倍放大至40倍。
2.被本溪市委、市政府认定为“高层次人才”的，全款购买自住住房时，可每年申请一次提取住房公积金，累计提取金额（包含其配偶已提取金额）不超过房款总价；“高层次人才”首次使用公积金贷款在我市购买首套住房的，在满足现行贷款政策的前提下，贷款限额最高可放宽到当期贷款限额的2倍。
3.办理公积金贷款时，对于有生育二孩、三孩的家庭在审核公积金贷款还款能力时，减少计算一个孩子的生活费额度（此额度以市政府发布的上年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为准）。
4.对于已经取得《房屋预售许可证》并已实施资金监管的楼盘，房产开发单位及企业可向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贷款准入申请，经中心实地勘验合格后可准入受理贷款。
5.异地缴存职工贷款参照本市缴存职工贷款办理，不单独设立限制条件及收取额外要件。
6.全款购买异地再交易自住住房的，申请提取公积金时办理条件及要件与本市购买同类型房产一致。
7.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，可申请提取首付款金额。
8.推出支持房地产交易阶段性政策。本市举办“房交会”期间，全款购买我市城区范围内参加活动项目的新建商品住房的，购房人可申请提取本人、配偶、双方父母、子女的住房公积金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房款总价。贷款购买本市自住住房的，购房人可申请提取本人、配偶、双方父母、子女的住房公积金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我中心认定的首付款金额。

联系方式：
本溪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，024-44521071

